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广 东省扶 贫开发办 公室

粤建村函 匚⒛18〕 1319号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扶贫开发办
公室关于下达我省 20粥 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

和明确补助标准的通知

韶关、河源、梅州、惠州、汕尾、阳江、湛江、茂名、肇庆、

清远、潮州、揭阳、云浮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、扶贫办 (局
)∶

按照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全面完成农村危房改造和打赢脱贫

攻坚战的工作部署和要求,以及省领导在省财政厅 《关于我省

2018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数核实情况的请示》上的批示精神 ,

我省加大财政投入,提高全省以、拆除重建方式实施农村危房改

造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建档立卡贫困户 (不含分散供养特困

人员)农村危房改造对象的补助标准。结合我省 2018年十件民

生实事工作明确的农村危房改造目标任务和各有关市报送的

⒛18年农村危房改造计划,现将我省2018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、

补助标准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我省⒛18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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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省 2018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确定为 40407户 ,其中分散

供养特困人员 11337户 、建档立卡贫困户 (不含分散供养特困

人员 )26897户 、未列入建档立卡的低保户、贫困残疾人家庭共

2173户 ,具体改造任务安排下达到各有关市,并明确到有关县

(市 、区)(详见附件 )。

二、我省⒛18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标准

我省 2018年农村危房改造对象补助标准为:一是对于采取

拆除重建方式改造危房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,省级以上财政补

助标准为 2.4万元/户 ,市县级财政按不低于 1万元/户 的标准

给予补助。二是对于采取拆除重建方式改造危房的建档立卡贫

困户 (不含分散供养特困人员),省级以上财政补助标准为 3万

元/户 ,市县级财政按不低于 1万元/户 的标准给予补助。三是

对于采取拆除重建方式改造危房但未纳入建档立卡的低保户、

贫困残疾人家庭以及所有采取修缮加固方式改造危房的农村危

房改造对象,省级以上'财政补助标准为 1.5万元/户 ,市县级财

政按不低于 0.5万元/户 的标准给予补助。四是对于原中央苏区

县和少数民族自治县农村危房改造对象,省级以上财政分别给

每户提高 0.35万元和 0.5万元的补助额度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 )落实配套资金,加大帮挟力度。农村危房改造省级

以上补助资金将按计划调整下达到各有关市,各有关市要同时

加大投入,落实本地区配套补助资金。对于自筹资金和投工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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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能力极弱的特困户,要加大倾斜支持力度,创 新改造方式和

补助政策,通过控制面积、鼓励加固改造、建设农村集体公租

房、利用闲置农房和集体公房置换、提高补助标准和实施改造

资金缺口兜底等方式,努力做到政策托底,切实保障特困户的

基本住房安全。

(二 )严格资金管理,健全内控制度。各市、县 (市 、区 )

要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。补助资金要

实行专账核算、专款专用,并按照 《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

金管理办法》(财社 E⒛ 16〕 216号 )规定健全内控制度,直接

将补助资金拨付到农村危房改造农户
“
一卡通

”
账户,严禁截

留、挤占和挪用。各市要结合本地实际,制定农村危房改造资

金发放管理办法,改进以往房屋竣工验收后再将补助资金拨付

到农户的做法,采取分期拨付的方式,合理确定分阶段发放比

例,确保农户能顺利启动和推进危房改造。

(三 )强化监督检查,按时完成任务。各市、县 (市、区 )

要加强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组织领导,明确工作任务,落实责任

分工,优先安排列入 ⒛18年挟贫建档立卡的预脱贫的贫困户。

各有关市要加强对县 (甫、区)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的督查检查 ,

采取随机抽查、交叉检查、专项督查、实地勘查等方式,指导

和带动县 (市 、区)齐抓共管,共同加强农村危房改造日常监

督检查,重 点检查组织管理、制度执行、改造进度、问题整改

等工作情况,及时发现并纠正存在问题。各有关县 (市 、区 )

要将农村危房改造作为工作的重点,整合相关部门的力量,明

确各相关责任人所负责的片区和农户,分片包干负责农村危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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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开 工 ,⒛ 18年 12月

广东省

公开方式∶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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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造工作,确保 ⒛18年 村危房改造任务⒛18年 10月 底前全

前全部竣工。

附件:⒛ 18年我省 村危房改造任务安排表

广

抄送:省府办公厅,省府

州、汕尾、阳江、

浮市人民政府、财

查室,省财政厅,韶关、河源、梅州、惠

江、茂名、肇庆、清远、潮州、揭阳、云

局,省纪委派驻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纪检组。


